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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4 年 8 月

13 日发布 

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7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节能管理，推动节能技术进步，提高能源效

率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

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能源效率标识，是指表示用能产品能源

效率等级等性能指标的一种信息标识，属于产品符合性标志的范

畴。 

第三条 国家对节能潜力大、使用面广的用能产品实行统一

的能源效率标识制度。国家制定并公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

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，确定统一适用

的产品能效标准、实施规则、能源效率标识样式和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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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凡列入《目录》的产品，应当在产品或者产品最小

包装的明显部位标注统一的能源效率标识，并在产品说明书中说

明。 

第五条 列入《目录》的产品的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当在使用

能源效率标识后，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（以下简称国家

质检总局）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国家发展改革委）

授权的机构(以下简称授权机构)备案能源效率标识及相关信息。 

第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认证认可监

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）负责能源效率标识制度的

建立并组织实施。 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节能管理部门（以下简称地方节能管理部

门）、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级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（以下

简称地方质检部门），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所辖区域内能源效

率标识的使用实施监督检查。 

第二章 能源效率标识的实施 

第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认监委制定

《目录》和实施规则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认监委制定和公布

适用产品的统一的能源效率标识样式和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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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能源效率标识的名称为“中国能效标识”（英文名

称为 China Energy Label），能源效率标识应当包括以下基本内

容： 

（一）生产者名称或者简称； 

（二）产品规格型号； 

（三）能源效率等级； 

（四）能源消耗量； 

（五）执行的能源效率国家标准编号。 

第九条 列入《目录》的产品的生产者或进口商，可以利用

自身的检测能力，也可以委托国家确定的认可机构认可的检测机

构进行检测，并依据能源效率国家标准，确定产品能源效率等级。 

利用自身检测能力确定能源效率等级的生产者或进口商，其

检测资源应当具备按照能源效率国家标准进行检测的基本能力，

国家鼓励其实验室取得认可机构的国家认可。 

第十条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当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能源效率

标识样式、规格以及标注规定，印制和使用能源效率标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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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产品包装物、说明书以及广告宣传中使用的能源效率标识，

可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，并清晰可辨。 

第十一条 生产者或进口商应当自使用能源效率标识之日起

30 日内，向授权机构备案，可以通过信函、电报、电传、传真、

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生产者营业执照或者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；进口商与

境外生产者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； 

（二）产品能源效率检测报告； 

（三）能源效率标识样本； 

（四）初始使用日期等其他有关材料； 

（五）由代理人提交备案材料时，应有生产者或进口商的委

托代理文件等。 

上述材料应当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外文材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，并以中文文本为准。 

第十二条 能源效率标识内容发生变化，应当重新备案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71


